補助苗栗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校園事件調查經費支出明細表
□生對生霸凌  □生對生性別  □師對生性別  □師對生不當對待
學校校安通報序號:
學校申請日期: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
	項目
	單價
	單位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外聘委員
出席費
	
	
	
	
	

	交通費
	
	
	
	
	

	稿費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經費總計○○○元整

	備註:
1. 以下為有關學校處理事件進行調和或調查程序所需經費，超過部分請學校自籌。
(1)生對生霸凌事件每案2萬元為上限。
(2)生對生性別事件每案2萬元為上限。
(3)教職員工對生性別事件每案4萬5千元為上限。
(4)教職員工對生不當對待事件每案6萬5千元為上限。
2. 以上經費請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及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辦理。
3. 每案請檢附一張支出明細表，勿併案申請。

	承辦人員: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:            主計:              校長:

承辦人連絡電話(含分機)：
承辦人E-mail：


	匯款帳戶資訊：

	學校統一編號
	金融機構名稱
	金融機構代號
	分行
	學校戶名
	學校帳號
	

	
	
	
	
	
	
	


補助經費以匯款方式撥至各校帳戶，請學校詳填資料。

